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科

关于申请学术型博士学位取得创新成果的规定

（2025版）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学术评价改革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博士学位评定相关工作，提高机械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依据《长春理工大学关于申请博士学位取得创新成果的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术型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成果应在本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成果应当在本领域内体现较高学术水平、具有创造性。机械工程博士研究生可以以学术论文、著作、专利、标准、科研奖励等多种形式对创新成果进行展现，并能够形成对学位论文中创新性工作的独立支撑。

第三条 申请机械工程博士学位者，至少参加一次与博士学位论文主题相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且取得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创新成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A类创新性成果1项，如申请成果为非论文系列的，需至少发表一篇中科院三区（大类分区）及以上的SCI期刊学术论文；

2. B类创新性成果2项（允许项可累计），如申请成果均为非论文系列的，需至少发表一篇中科院三区（大类分区）及以上的SCI期刊学术论文；

3. C类创新性成果3项（允许项可累计），其中至少发表一篇中科院三区（大类分区）SCI期刊学术论文。

	层次
	成果说明

	A类
	（1）发表中科院一区（大类分区）SCI期刊论文或ESI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

	
	（2）获得授权国家（国防）发明专利并进行了成果有效转化，且转化金额不低于150万元（可累计，按实际到账金额计）。

	
	（3）参与制定正式发布的国际标准，署名前五名。

	
	（4）科学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Elsevier、Springer-Verlag、Taylor & Francis、Wiley出版的学术著作（前三名）。

	
	（5）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奖励，署名前六名。

	B类
	（1）发表中科院二区（大类分区）SCI期刊论文

	
	（2）获得授权国家（国防）发明专利并进行了成果有效转化，且转化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可累计，按实际到账金额计）。

	
	（3）参与制定正式发布的国家标准或国家军用标准，署名前五名。

	
	（4）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兵器工业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中国计量出版社等行业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前二名）。

	
	（5）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国家一级学会一等奖及以上奖励（前五名）。

	C类
	（1）发表中科院三区（大类分区）SCI期刊论文或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中文领军期刊论文。

	
	（2）获得授权国家（国防）发明专利并进行了成果有效转化，且转化金额不低于50万元。（可累计，按实际到账金额计）

	
	（3）参与制定正式发布的行业标准，署名前五名。（此项不可累计）


第四条 创新成果应为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第五条 与上述成果水平相当、由同行专家充分评议或有关权威组织机构认定、使用的其它成果，须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说明。
第六条 发表论文是指正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含增刊、专刊、会议论文集，不含录用通知。论文检索情况，须出具检索证明。SCI收录论文分区以发表当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升级版大类分区）为准。同一篇学术论文如被多个索引数据库收录，按最高档次计算。

第七条 成果完成人署名要求：

1. 学术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须为长春理工大学，学位申请者为第一作者，导师须为通讯作者，若导师为第一作者，学位申请者须为第二作者。

2. 国家级、部级科技成果奖励，学位申请者应持有个人获奖证书；省级科技奖特等奖、一等奖署名前五、二等奖署名前四。获奖成果中须体现长春理工大学署名单位。
3. 转化应用的授权国家（国防）发明专利，专利权人须为长春理工大学，导师为第一发明人、学位申请者可为第二发明人；若学位申请者为第一发明人，则导师须为第二发明人。

4. 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专著等，第一署名为导师，申请者可为第二或第三署名，导师非第一署名时，学位申请者须第一署名。

5. 参与制定的标准中须体现学位申请者姓名、导师姓名和长春理工大学署名单位。
第八条 本规定中的注意事项：
1. 在近五年内进入中科院预警期刊目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计入创新成果。

2. 相关创新成果，仅供一位学位申请者使用。

3. 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须提供印刷版会议手册和报告证书。

4. 所取得的创新成果须与学位论文相关，不相关成果不予认定。

5. 若取得的创新成果为1项B类成果+2项C类成果，则等同于3项C类成果。

第九条 本规定从 2025 级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本规定未尽事宜，由长春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